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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國歌條例草案》委員會秘書
麥麗嫻女士

麥女士：

有關（國歌條例草案）的跟進問題

就毛孟靜議員 3 月 22 日的信件，現回覆如下。

《國歌條例草案》第 10條

2. 現時墊音廣播和本地電視持牌機構須按通訊事務管理局（通訊

局）的指示播放政府宣傳罄帶／短片，當中包括國歌。持牌機構播放
政府宣傳罄帶／短片的機制行之有效。記錄顯示自 2012年通訊局成立

至今，沒有持牌機構違反播放國歌的個案。《國歌條例草案》（《條

例草案》）第 10條是透過現行政府宣傳罄帶／短片機制實旄，通訊局和

政府新聞處會使用現行的相關機制作出跟進。若持牌機構不按規定

以政府宣傳聲帶／短片播放國歌，通訊局會按既定程序處理這些個

案，包括玲予持牌機構合理機會作出申逑，然後裁定有關持牌機構
有否違反牌照條款／通訊局挂示。持牌機搆若違反有關規定，通訊局
可作出適當懲處。

3. 不同國家及地方封播放其國歌的規定均有所不同。必須強調的

是，《條例草案》的立法原則是必須充分反映《國歌法》這條全國

性法律的立法目的和原意，即維護國歌的尊嚴，使市民尊重國歌；

同時兼顧香港的普通法法律制度以及香港的實際情況。淇門特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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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區的《國旗、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》（第 5/1999號法律）中有闢

播放國歌的條文節錄如下，以供委員參考：

• 第九條在重大慶典和節日播放國歌

一丶在重大慶典和節日，根據九月因日第 8/89/M號法律《麿播

業制度》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以批玲合同或牌照經營視聽厝播服

務的電視台及電台，應播放國歌或政府提供的國歌宣傳影音資

料。

二、上款所指的重大慶典和節日，以及播放國歌或政府提供的

國歌宣傳影音資料的時點，由補充性行政法規！訂定。

• 第十一條新聞媒體宣傳國歌
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可要求新聞媒體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

開展國歌的宣傳工作，普及國歌奏唱的禮儀知識。

政論及時事節目

4. 《條例草案》第 7條的立法目的是禁止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歌的

行為，在判斷個案是否觸犯法例時，我們亦會以這些原則作基礎。

警方會根據法例的要求，視乎每個個案的實際情況及搜集得到的證

據作評估。只有在搜集到充足證據證明某一行為是公開及故意侮辱

國歌的情況下，有關部門才會作出檢控。舉證責任落於檢控的－

方，案件最終由法庭按香港一賞處理刑事案件的標準（即「毫無合

理疑點」）作出公平的判決。

5. 我們已於立法會CB(2)893/18-19(02)號文件第 5段中詳鈿説明，

《條例草案》只限制以侮辱國歌作為表達的方式。《條例草案》對

言論表達的內容並無作出限制，完全符合終審法院在香港特尻ff子政

區訴吳恭呦及另一人(1999)一案中堢立的法律原則，因此並無違反

《基本法》對言論及表達自由的保障。再者，為了保障合理發布侮

辱國歌材料的行為（例如傳媒作公允報道或教師作教學用途等），並讓

市民知道沒有侮辱國歌意圖的發布行為不會帶來刑責，《條例草

案》第 7(5)條清楚訂明，任何人如沒有意圖侮辱國歌而發布侮辱國歌

的材料，不會構成犯罪。

I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5/2019 號行政法規第十一條規定，每年國慶日（十月一日）、澳門特別行

政區成立紀念日（十二月二十日）、元旦（一月一 8) 及國際勞動節（五月一日），於洪門特

別行政區以批給合同或牌照經營視聽廢播服務的電視台及電台，應按照公佈於《公報》的行政

表官批示所規定的時點播放國歌或政府提供的國歌宣傳影音資料，以普及國歌奏唱社儀知識。

行政長官可透過公佈於 《公赧 》 的行政表官批示規定須播放國歌或政府提供的國歌宣傳彩音資

料的其他重大慶典和節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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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中央的溝通

6. 正如我們於立法會CB(2) 1014/18-19(02)號文件中所述，全國人

民代表大會當務委員會（全國人大常委會）在將《國歌法》列入《基本

法》附件三前，曾根據《基本法》第十八條的規定，徵詢香港特區

政府的意見，而特區政府同意有關建議。我們重申特區政府一般的

立場是不會公開討論特區政府與內地機關的溝通。 2017年 11 月 4 日，

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，將《國歌法》列入《基本法》

附件三。特區政府決定以本地立法形式而非公布形式在香港特區實

旄《國歌法》。此做法既反映《國歌法》這條全國性法律的立法目

的和原意，即維護國歌的尊嚴，使市民尊重國歌；同時兼顧香港的

普通法法律制度以及香港的實際情況，亦可讓特區政府在本地立法

的過程中吸納社會的意見。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

（林瑋琦 旦霫 代行）
2019 年 3 月 29 日

副本送：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

（經辨人：姜子尚先生 傳真號碼： 25111458) 

律政司司長

（經辨人：彭士印先生 傳真號碼： 3918 4613 
陸璟恒先生 傳真號碼： 3918 4613) 


